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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直属及驻县各单位：
《安远县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搬迁落户补助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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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远县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搬迁落户补助
管理办法
 
为做大做强我县电子信息产业，鼓励县外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搬迁落户我县，特制定本办法。
一、补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搬迁落户我县，且与安远县人民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合同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可享受本办法约定的搬迁补助：
（一）项目投产后，在我县设备投资达3000万元以上；
（二）项目投产后，自企业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起两年内在我县年纳税（仅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下同）达500万元以上。
二、补助标准
按设备投资额的2%进行补助。
三、补助金额认定
（一）验资和纳税认定。项目投产后由企业向县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县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原则上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安排项目考评工作组对项目设备投资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认定报告；经验资设备投资不足3000万元的，待企业取得第一笔收入起两年内年纳税达500万元时，由企业提出申请再对纳税情况进行审定，并出具纳税认定报告。验资认定报告和纳税认定报告需由项目考评工作组成员签字并加盖县开放办公章方可认定生效。
（二）设备认定。新设备凭增值税发票原件及付款、购买设备合同等相关凭证，旧设备凭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三）纳税认定。以当地国税部门提供的实际缴纳税收凭证为准。
四、补助金额兑现
县财政局凭县开放办出具的验资报告（设备投资不足3000万元的必须附纳税认定报告），并经县政府审定后予以拨付。
 

